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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令伟!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系!美国纽约!电邮-2=&+&)Q?.2/-<%(73;/#

本文的写作!主要受到滕华瑞"U+(8 N/,,23)与曾小萍"Z(;323%&3X32%&)教授的鼓励与
#

发!谨此向二位师长致谢#然而文中一切疏漏!均由笔者承担#

$t%utq�

$

/v£Q2þÿw_1xy!z{

###

·

(

õ|}~þZ�Y

)

Pþÿw_��9¹¸��

Èì�

zÊ��$%��Ý�!"Ý

HI

清朝於蒙古的统治策略中!尊崇藏传佛教之格鲁派!

"

其关键

的文化政策#然而考量藏传佛教政教合一之特殊思想!往往成
"

藏

传佛寺?取人丁牲口"大肆扩张势力之依据#满清
"

避免藏传佛教

势力在蒙古过度扩张!进而干预其政治权力!是以对特定蒙古高僧

虽加以尊崇!但亦严加控制蒙古藏传佛寺势力的发展#与此同时!

清朝中央所支持的官方格鲁派势力!与蒙古自身的佛教传统之间!

亦有着微妙的权力竞逐#新出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中关於蒙古僧

人的坐罪案例!深刻反映出蒙古宗教势力与清朝皇权之间的突#

而当蒙古佛教传统挑战清朝官方的宗教话语时!核心与边缘之间的

突便体现在司法审判之中#通过梳理作
"

遗留性史料的.理藩院

满蒙文题本/!可以补充过去汉文编纂史料之不足!进而考察清朝

政府与蒙古佛寺之间的权力关!重新检视清朝政治权力与蒙古宗

教势力之间的微妙互动#与此同时!对於多语种原始档案的梳理与

运用!不仅有助於进行深入的语文学研究!更有助於史学研究者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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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检视清代的法律多元性以及实践面向!进而跳
O

出以汉文官书中

带有偏见的大一统表述#

JKL

$蒙古"僧人" 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" .理藩院则例/"

法律多元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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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随中国所藏多语种档案的出版与开放!学者在遗留性史料的基

础上!逐渐认识到清朝统治的多元性与杂性!远非传统汉文编纂性史料

所能概括#长期以来!学界对於清朝的统治型态与政治运作有所
7

论#清

朝是否
"

具有现代性的$帝国%"3-F%+3))清朝是否拥有法律"2(L))这些

看似基本的问题!长期萦绕在东西方清史学界之间!

/

每每给人徘徊不前

之感#其根本原因在於!囿於一手档案材料的限制!学者在讨论清朝的统

治型态及政治运作时!往往只能参照官书中经过史官
@

节的片段讯息#然

而
*

所周知!中国传统史官的笔削独断!往往是
"

皇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服

务!而非
"

了保存或还原历史事实#即便在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中!史

学仍不免沦
"

政治
7

的附庸!

!

%是以在特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官方编纂

物!?不能被视
"

严格意义上的一手材料#与之相对的!在历史事件中所形

成的档案与公文书!由於具有一定的保密性!其中所承载的资讯往往仅在特

定的政府机构
!

部流通!而不作
"

对外政治宣传的工具!因此通过拼
�

档案

中的吉光片羽!史家相对能
5

更加谨慎而批判地逼近历史事实#而本文的主

要写作目的!正是希望藉由爬梳清朝理藩院在处理蒙古僧人司法问题的过程

中所形成的原始档案!试图重构清代法律体系的多重面貌#

4

句话
0

!本文

的目的?非企图以个案论断清朝的帝国性质与司法体系&反之!笔者更加希

望能藉由杂化清朝的法律面向!?通过
%

调清代文献中表述";%'?./+'3)与

实践"F+(?,%?3)层次的区分!重新检视清朝统治下的法律多元主义"G34(2

F2/+(2%'-)#

那
'

我们不禁要问!何谓清朝治下的法律多元主义)而这个概念对於我

们理解清代历史究竟又有什
'

样的意义)作
"

$中国 %历史上最後一个王

朝!後人对清朝的诠释中!不禁添入许多现代国族主义的想像#在有意无意

中!作
"

现代民族国家的$中国%被不断投射"放大到清史的视野中!而生

活在其中的各个族群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概括
"

$中华民族%!清朝也就理所

当然的成
"

想像中的$中华帝国%!成
"

论述$中国%历史正统性不可或缺

的一个环节#然而
%

调$大一统%的$中华帝国%观念是如何形成的)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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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与清史研究又有什
'

样的错综关)今天的历史
>

事在追溯 $中华帝

国%的起源时!多半会以秦朝作
"

开端!因其首先提出 $一法度!衡石丈

尺!车同轨!书同文字 %

"

%的大一统构想!而其中统一法律正是建构 $中

华%乃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先
9

条件#是以.史记/中
%

调$海
!"

郡县!法

令由一统%

#

%的秦朝!成
"

了近代中国知识份子建构国族的根本依据#章太

炎在*秦政记,中!有这样关於秦朝统一法律的表述- $古先民平其政者!

莫遂於秦#22要其用意!使君民不相爱!块然循於法律之中#%

$

%柳诒徵在

.中国文化史/中
0

到- $始皇时代之法制!实具伟大之精神!以一政府而

辖制方数千里之中国!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!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# %

%

%

钱穆在.国史大纲/中也认
"

- $秦?六国!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一统

的路%

&

%!而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是其关键之一#从章"柳"钱对於秦统一

法律的论述中!不难体现$一法度%是近代中国思想界建构国族重要的思想

依据#然而长期以来被视
"

$中华帝国%的清朝!其法律制度及实践是否能

被简单地概括
"

$大一统%框架下的单一法律结构)更深入的来
0

!学者们

是否应该继续因袭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话语!将清朝法律置於 $上下两千

年%的$国史%架构中)除此之外!学者们是否应当继续追随西方
#

蒙时代

以降的东方专制论"B+%3&,(2;3'F.,%'-)的足?!如同黑格尔"U3.+4 93432)"

马克思"6(+2Z(+P)"韦伯"Z(P W3<3+)甚至是福柯"Z%?032:./?(/2,)一般!将

中国视
"

停滞"',(,%?)而去历史化"(0%',.+%?(2)的存在'

%!亦即以 $两千年以

来%的大一统框架!抹煞清朝法律的?质性与特殊性!以自我东方化"$32O!

B+%3&,(2%Q(,%.&)

(

%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清史研究)从最近东西方学界对於$新清

史%"K3LM%&4 9%',.+8)问题的
7

辩与回应看来!上述问题仍值得清史学人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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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! .史记/'台北-鼎文书局!(,/( (!卷+! *秦始皇本纪,!页&.'#

司马迁! .史记/!卷+! *秦始皇本纪,!页&-+#

中山大学中文系编! .王夫之*秦始皇,章太炎*秦政记,*秦献记,译注/'广州-

广东人民出版社!(,). (!页(&"(/H(,#

柳诒徵! .中国文化史/'上海-上海古籍出版社!&''( (!页--'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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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於近代中国学术界自我东方化的问题!D44=A cAER2<?与德里克Vb58KL85<8RW曾就中国

法律的现代化!以及马列史学中的$封建%观念!进行过相关讨论#参D44=A cAER2<?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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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思考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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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结上述的问题!要矨清清朝的统治型态与政治运作模式是否
"

传统认

知下的$大一统%!需要回归到法律史的具体
-

络中#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学

者!过去多半将目光投向 .大清律例 /这类汉文官书#一般认
"

!清朝於

(+..年入关以後!

"

了统治中原的现实因素?继承明朝的合法性!於顺治三

年'(+.+ (在.大明律/的基础上以$详译明律!参以国制%

)

%

"

原则!草

创了.大清律例/#这也就是
0

!顺治初年.大清律例/的创制?非单纯容

受.大明律/!而是同时揉杂了所谓的$国制%!也就是满洲人入关以前固

有的法律制度#

*

所咸知!满人在入关以前虽然对汉地文化有所接触与学

习!但蒙古文化对满洲的影响无疑最
"

深刻!而这也正体现在清律对蒙古法

的继承与转化之中#例如经过康熙"雍正两朝对於甘肃"青海地区藏人寺院

与宗族势力的权力改组!

*+,

%清政府於雍正十二年'()-. (从蒙古律例中选取

了相关的条例!在此基础编纂而成.西宁青海番夷成例/!?进一步翻译
"

藏文颁行!

*+-

%以此作
"

管理青海蒙藏族群的法律依据#又如乾隆二十四年

'()*, (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?正式入主回疆後!於嘉庆十六年 '(/(( (

开馆编修.理藩院则例 /的同时!以蒙古法律传统作
"

参考基础!编订

.回疆则例/以作
"

适用於统治新疆地区穆斯林的法源依据#由此可见!

清朝在青海乃至新疆等广袤的西北地区所?用的法律体系!基本是建立在

蒙古法传统之上#这个现象一方面固然与和硕特与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诸

部的传统实力有关!同时也反映出清朝以蒙古法架构管理
!

亚藩部的一贯

政策#

至於卫藏"外藩蒙古地区与清朝之间的司法关!情癋则更
"

杂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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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本"三泰等奉敕纂!刘统勋等续纂! .大清律例/'.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/本(!

*世祖章皇帝御大清律原序,!页(#

孔令伟! *洮岷藏传佛寺入清之兴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+++以.

!

阁大库档/与.理

藩院满蒙文题本/

"

核心 ,! .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/!第/+本!第.分

'&'(*年(&月(!页/**H,('#

嘉庆.卫藏通志/- $'西宁所管四十族
!

22 (雍正十二年!颁给唐古忒字律例!

西宁衙门从蒙古律例
!

摘出翻译者# %袁昶!嘉庆 .卫藏通志 /'清光绪渐西村舍刻

本(!卷(*!页.#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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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人虽早在入关以前!就与西藏有所交涉!但在(/世纪以前!?
8

有实际

控制西藏的能力!而是仿照蒙藏传统与格鲁派领袖结成施供关"-?0.;

8.&)!以满洲皇帝
"

檀越"8.& <;(4)!达赖喇嘛
"

福田"?0.'4&(')!二者

则分
(

被视作文殊与观音菩萨化身#自(+.&年顾实汗"Ud'0%60(&A(*/&!

(+*.)助格鲁派扫平藏巴汗与噶举派联盟!到()'*年拉萨事变之间!西藏所

施行的基本是其固有的宗教法!与清律?
8

有直接关#比较具有权威性

的法律规范!主要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"K4(4 ;<(&4 <2. <Q(&4 +48(

-,'0.A(+()!(+/&)时期所制订的 .十三条法规 /",/'&3*4'& 5& +6# 10$7%2

'%2& 1&3*.#++# 2,&% '& 10&4 1&3*60$*5+-*2 80&''9749# 2+#5)以及摄政桑杰嘉措

"$(&4'+48('+48(-,'.A(+*-!()'*)的.法律解惑问答 /"V?%'-1>7,+-?-(', -%0,+

%,'"%+4'1+4$--5&-%$5 -',+-%+4'-%+4' "(-)7%9)%$"--97%57+--&1C)0-#'V$5%$?'

5%$-1',)#

*+.

%

另一方面!西藏政权主要的军事支持!主要源自青海和硕特顾实汗及其子

孙#自顺治十年'(+*- (以後!清朝名义上将和硕特诸部纳入外藩体系!然而

实际上清朝仍
8

有对其施加司法管辖权!

B

大多数的突与纠纷?不经由清廷

审判!而是依照地方习惯进行调解#()'*年拉萨爆发政变!西藏政权的实际掌

权者摄政桑杰嘉措
"

和硕特拉藏汗"G(Q(&4 60(&Ai!()())所执杀!而桑杰嘉措

所扶植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"N'0(&4';<8(&4'+48(-,'0.A(+/-!()'+)的政

教地位遭到清廷否
9

!随即被解送至北京的途中在青海湖一带离奇谢世#由於

拉藏汗与卫藏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!清朝终究得以逐步介入西藏政务!

*+/

%然而

清朝方面仍
8

有形成一套管理西藏事务的系统性规章#直到雍正二年

'()&. (青海罗布藏丹津之乱被平定後!清廷方才草拟 .青海善後事宜十三

(,&

Èì�

*+.

*+/

!:?@ E;4<9E4@59?3 ;:A3 9E:2FE46CT@75 94$%'?-9)%$"--%714$+ 3)' ?5'"-?-+%$+-'.西藏

历代法规选编/("G0('(C<.; 8%4 ;F3'=+/& =0(&4A(,/,)A(.+!(/.A(/*!(,)7除了上述

甘丹颇章中央所颁?的法律规范"=0+%-'8%4)外!个
(

藏传佛教寺院尚有独特的寺规

"<?(V8%4)!用人类学家H.<3+,H3;O%32;的话语来
0

!=0+%-'8%4 和 <?(V8%4 或可被理解

"

西藏宗教法的大传统与小传统"U+3(,,+(;%,%.& (&; 2%,,23,+(;%,%.&)#关於 <?(V8%4的法律

性质!参 N3+E22%&4'.&AIN%<3,(& Z.&(',%?1.&',%,/,%.&'C,03<?(V!8%4AJ%& ;&<1&3($7,-7,

:$?&(', /01(0%&.!--'4-$, *&"7%47<:0%%&11][841$&=&G$-(7, "K3L\.+=CE7Z3223& 5+3''A

(,,')A&'*!&-'#近年来随着寺院史及地方史的兴盛!藏学界对於 <?(V8%4 颇
"

关注!

关於 =0+%-'8%4的研究则尚不多见!关於西藏自身的中央法规!笔者将另文专论#

乌云毕力格! *()'*年西藏事变的真相,! .中国藏学/!&''/年!第-期!页/&H,(#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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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/及.禁约青海十二事/

*+0

%!其中部份
!

容也成
"

雍正十二年 .西宁青海

番夷成例/的编纂依据#而卫藏方面!则要迟至乾隆十六年'()*( (平定珠

尔默特那木札勒"U8/+-3; +&(-+48(2Ai!()*')之乱後!清朝方颁? .西藏

善後章程十三条/#乾隆五十七年'(),& (廓尔喀战
7

结束後!清朝又逐步

擘画.藏
!

善後章程/

*+1

%#然而除去这些应付突发事变的善後章程以及 .大

清会典/中所辑案例!清朝对於西藏全面性的法律规范!则首先体现在嘉庆

二十二年'(/(, (刊行.理藩院则例/中所收
1

的.西藏通制/#

在检视清代卫藏"安多以及回疆地区的法律规范後!我们不难得出一个

简单的结论-清朝政府对非汉族群的管理!所使用的法律系统?非源自明

律!而是大量立基於蒙古法的一种创造#

4

句话
0

! $详译明律!参以国

制%的.大清律例/!?不适用於非汉族群中的司法审判#除了蒙古"西藏

与回疆等广袤的
!

亚地区外! .大清律例/同样不适用於西南苗疆
!

部的多

数案件#苗人犯事!除了死罪必须依照.大清律例/审判外!军流徒罪折枷

俱
"

外结!至於$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
7

讼之事!俱照苗例归结!不必绳

以官法!以滋扰累%#

*+2

%这也就是
0

!蒙古"回疆"西藏乃至苗疆等西南非汉

族群!即分?在超过盛清六成版图中的臣民!在面对司法审判与法律纠纷的情

癋下!?不适用於.大清律例/中的法律规范#不仅如此!即便是适用於中原

本土"10%&(F+.F3+)的.大清律例/!其中亦或多或少揉杂了满人入关以前所接

纳的蒙古法传统#而清朝统治下丰富而杂的法律元素!正体现了清朝
!

部的

法律多元主义#即便清朝官书中再三
%

调$一法度%与$书同文%等大一统的

表述!然而正是因
"

在法律实践层面上的多元与分歧!才使得清朝统治者不

断积极通过官书宣传在现实中?不存在的大一统概念#而正因
"

如此!有识

者不应将清朝法律史轻易地放置在$中华帝国%的一元框架中!否则清朝史

的书写!很可能将陷入所谓的停滞论!进而引发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危机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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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+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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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+2

岩田
#

介近年在台北故
3

藏
3

中档中!发现了.禁约青海十二事/的满文原文#见岩田

#

介! *禁约青海十二事3成立,! .

�

族史研究/!&'(.年!第(-期!页(-H&/#

冯明珠! *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+++论$钦定藏
!

善後章程%形成与确立,!载.覆案

的历史-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/'下
,

('台北-中研院!&'(- (!页.+,H*.&#

徐本"三泰等奉敕纂!刘统勋等续纂! .大清律例/!卷-)! *刑律1断狱下1断罪不

当,!页(++#这条定例的形成!与雍正"乾隆两朝在西南的经营有关#乾隆元年'()-+(!

湖广总督张广泗')H()., (平贵州苗乱後!乾隆帝旋即下令- $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
�

别!嗣後苗
*

一切自相
7

讼之事!俱照苗例完结!不必绳以官法#%鄂尔泰等修!靖道谟"

杜诠纂!乾隆.贵州通志/'.中国地方志集成/本(!卷--!*艺文1论,!页+&#

!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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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
%

调有清的法律多元主义!?不意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&反之!笔

者想要
%

调的是清朝法律体系中极
"

关键!

/

因当代国族主义而掩盖的重要

元素#如果我们真的要试图概括清朝法律系统中的主要构成!蒙古法无疑是

其中的关键#然而时至今日!清代法制史中的蒙古法研究!?不能
0

是一门

显学!而相关先行研究的质量与数量!仍不足以让我们窥得清朝法律体系之

全豹#其中最
"

关键的原因在於!由於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!过去的学者多

半未能直接利用关於蒙古法律判
9

的一手档案&另一方面!由於蒙古法在实

践层面中!多半以满文与蒙古文档案
"

载体!受到语言工具与原始材料的限

缩!多数学者仍停留在.大清会典/" .理藩院则例/等官书所传达的表述

层面#然而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!仍有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的先行研究!其中

又以梁赞诺夫斯基"̀ (23&,%& #23='(&;+.@%?0 H%(Q(&.@'=%%)"田山茂"岛田正

郎"魏弥贤"Z%?0(32W3%3+')"*.+.,03(93/'?03+,!G((43"梅凌寒":+a;a+%?

1.&',(&,)"贾宁"K%&4 ]%()与胡颖"\%&4 9/)等人的著作最具代表性#随近年

来中国所藏相关满蒙文档案的开放!诸如达力扎布"乌云毕力格与宋瞳等中

国学者!利用满蒙文档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#而在近年来出版的清代档案

中!尤以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/

*+3

%

"

蒙古法律史提供了珍贵而详实

的案例!其不啻
"

研究清代蒙古法实践的第一手材料!尤其有助於学者了解

清廷中央与蒙古地方之间的司法交涉#

清代蒙古法研究的奠基者!首推俄罗斯学者#早在(/世纪!由於沙俄与

卫拉特人的交往!俄罗斯学者当时已对蒙古法有所关注#直到(,世纪末&'世

纪初!俄国学者对於清代蒙古法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!其中 7̀#7

H%(Q(&.@'=%%'(//.!(,+/ (关於蒙古习惯法的专著!至今仍有极高的参考价

值#

*+4

%此外在日本学者方面!田山茂'(,(&!(,)( (的.清代蒙古社会制度/

*+5

%!

(,.

Èì�

*+3

*+4

*+5

乌云毕力格!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'呼和浩特-

!

蒙古人民出版社!&'(' (!全

&.

,

#

oCbCc8?n?32>ER88T/0-(7"'%4='G7<()&*7,+71:%$?&-.*7,+71-2@0%$'(-2 '̂1"039-

"W3',F.+,A1.&&7C98F3+%.& 5+3''A(,),)A@7(!-R60,5'"&,('1S%$,3$#1&-7<*7,+71='G

"N%3&,'%&A10%&(A(,-))7

田山茂! .清代Q於X@蒙古3社会制度/'东京-文京书院!(,*. (#

!

"

#

$



以及岛田正郎'(,(*!&'', (关於清朝蒙古例的三本专著*6,

%!已成治清代蒙古

法史学者必读之作#作
"

蒙古学传统重镇的德国!其学者在清代蒙古法研究

上!同样也取得了傲人的成果#如魏弥贤"Z%?0(32W3%3+')

*6-

%与 *.+.,03(

93/'?03+,!G((43

*6.

%#至於近年法国学人当中!则以梅凌寒":+a;a+%?1.&',(&,)

论蒙古法与清代法律多元性的论文!较具重要意义#

*6/

%美国方面与清代蒙古

法有关的著作!则首推贾宁*60

%与胡颖*61

%的博士论文!两人分
(

疏理了理藩院

的司法职能!以及清前期
!

蒙古的司法系统#其中胡颖的博士论文充份利

用满蒙文司法档案!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#另一方面!在近年$新清史 %思

潮的带动下!越来越多新
l

学者开始关注清代
!

亚族群与法律多元性!如

田欢*62

%与欧麦高"Z(P B%;,-(&&)

*63

%便分
(

以清朝在新疆与安多地区的法律实

践
"

题撰写博士论文#除了以上海外学人外!中国学者近年来的在清代蒙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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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6,

*6-

*6.

*6/

*60

*61

*62

*63

岛田正郎! .清朝蒙古例3研究/'东京-创文社!(,/& (& .明末清初KELM法3

研究/'东京-创文社!(,/+ (& .清朝蒙古例3

��

性3研究 /'东京-创文社!

(,,& (#

"81:?4<N4845ETG"?36E1:AH"23F2<8E1:4]95?KF4E49n4?AE64=_?:54(+-( A36 64543 ]94<<A3F

83 645h4E49nF4@A36 645"23F2<43TJ_&,(%'1'-$'($-3)&B(05$&, (- "(,),)C(-)!(,'RI*3+

Z(&;'?0/!60.+',%& Y/&; @.& (+&+AJX730"&,(' @'%?'%7%0".6&-(-3)$<(<f%8'1()&%E&$--$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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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- 0,,FCjjLLL7

Q3&,+(2('%3&O.+'?0/&47;3j<%<2%.4+(F0%375*:'&'(*年((月(*日(#

L2529:4?I4AE1:459HY??F4TX$&Y&-&(C+&?0,+ 5&%A$,+ <f%5$&*7,+71&, $"JO[Q')%)0,5&%(

',)',5 5&-*7,+71$-3)&, Y&-&(C?03)&-'0-5&% '̂,+Z$N_&$(2 JTT`NJO`` "W%3'<(;3&C

9(++(''.L%,QA(,,/)7除此之外!另有相关论文数篇!其著作目
1

参-0,,FCjjLLL7

+32L%7/&%<37?0jF;Oj5/<2%2%',393/'?03+,7F;O'&'(*年((月(*日(#

康斯坦VO5q6q581!23E9?39W! *从蒙古法看清代法律多元性 ,! .清史研究 /!&''/

年!第.期!页(&)H(.-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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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!同样值得关注!如达力扎布'*(+%S(< (

*64

%"乌云毕力

格"B8/&<%2%4)

*65

%与宋瞳*7,

%等人针对.理藩院则例/与新近出版之 .理藩院满

蒙文题本/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#

综合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先行研究!可以简单归结出清代蒙古法研究的两

大趋势-第一!前沿研究更加
%

调档案中的法律实践!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取

信於官书中的话语表述!而这点也反映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原始档

案!而非将目光癘限於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官方编纂物#其二!学者们逐渐

关注清代的法律多元性"G34(2F2/+(2%,8)!而非癘限在
%

调 $大一统 %的一元

论框架!这点也反映在越来越多的学者!开始重视多语种档案的运用!而非

将研究材料限缩在汉文官书#

本文的思路!基本立基於以上两点&然而在此之外!笔者想要进一步提

出第三点!即清代中央政治与地方宗教之间的多元交错!以及游移於核心与

边缘之间的权力互动#而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议题!多语种文书与地方史
-

络

的重要性!显然不可忽视#以蒙"藏等
!

亚民族文字所书写的 $遗留性史

料%!不仅提供了汉文官书中所忽略的瞃索!更反映出蒙"藏族群的自身认

同!

"

史学研究者提供了$大清史学 %以外的崭新视野#

*7-

%而在另一方面!

$自下而上%的区域社会史视野!也有助於学者更深入地认识地方社会的特

殊
-

络!进而探讨$地方%与$核心 %之间杂的权力运作机制#

*7.

%

4

句话

0

!结合
!

亚史与社会史研究视野的特长!应当是未来学界深化卫拉特学与

蒙藏关史!值得重视的一种发展趋向!而这也正
"

$新清史%与$华南学

派%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对话!提供了积极的可能性#

严格地来
0

!近&'年所兴起的$新清史%与$华南研究%!?非具有高

度同质性的传统学派!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与关注课题也相当多元!因此不少

(,+

Èì�

*64

*65

*7,

*7-

*7.

达力扎布! *清代蒙古律的适用范围及其文本,! .中国边疆民族研究/!&'(*年!第

/期!页,+H('&& *.蒙古律例 /及其与 .理藩院则例 /的关 ,! .清史研究 /!

&''-年!第.期!页(H('#达力扎布所撰相关论文甚多!在此仅略举一二#

乌云毕力格! *关於
!

齐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,!载氏著! .十七世纪蒙古史论

考/'呼和浩特-

!

蒙古人民出版社!&'', (!页--)H-+/#

宋瞳! .清初理藩院研究-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
"

中心 /'上海-上海古籍出版

社!&'(* (#

乌云毕力格! *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+++以所谓的$赵城之战%的相关史料
"

例,!

.清史研究/!&''&年!第(期!页),H/*#

赵世瑜! .小历史与大历史-区域社会史的理念"方法与实践/'北京-生活1读书1

新知三联书店!&''+ (!页-H-)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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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归
"

$新清史%或$华南研究%的学者!?不完全认同自身有意识地参与

了该学派的建构#

*7/

%也就是
0

!与其将 $新清史 %与 $华南研究 %视
"

成员

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学术实体!不如将其视
"

研究者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!所

共同形成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诠释#总体而言! $新清史%的核心关怀!主要

缘起於对清帝国性质的讨论!一般将何炳棣与罗友枝"E@328& $7H(L'=%)关於

清朝是否$汉化%"$%&%?%Q(,%.&)的辩论!视
"

其滥觞#

*70

%学者关於清帝国性

质的认知差?!促成了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新检视清朝的$

!

亚性%!而其

中尤以族群认同"3,0&%?%;3&,%,%3')与族群性"3,0&%?%,8)的讨论最
"

集中#关於

族群议题方面的研究!又可以大致区分
"

两大类!部份学者较
"

重视政治

制度对身份认同的关联!而另一部份学者则关注宗教文化与族群意识的互

动!而这两个趋向也具体反应在研究中心上的差?与问题意识的多元化#

如前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八旗制度与旗人身份认同!如欧立德"Z(+= 17

E22%.,,)

*71

%"柯娇燕"5(-32(671+.''238)

*72

%与路康乐"E;L(+; ]7Z7H0.(;')

*73

%

等学人的著作&後者则
%

调藏传佛教与伊斯兰对清朝
!

亚性的形塑!而其中又

以白瑞霞"5(,+%?%(#7Y3+43+)

*74

%"艾宏展"].0(& E2@3+'=.4)

*75

%与李普曼"].&(,0(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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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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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75

如经常被视
"

$新清史 %代表学者之一的柯娇燕V\?=4<?$C!52EE<4BW!曾
0

- $在美

国!很少有人用5新清史6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!我自己一次也
8

有用过# %柯娇燕

口述!侯德仁?访! *柯娇燕-我对 $新清史 %研究的保留意见 ,! .中国社会科学

报/!&'(. 年,月(日#赵世瑜也曾对 $华南学派 %的
0

法表达立场- $我从未听到过

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成员自称5华南学派6!也很少听到对他们的研究非常熟悉的国外

学者在学术场合这样讲# %赵世瑜! *我与$华南学派%,! .文化学刊/!&'(*年!

第('期!页.-H*-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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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等人的著作更具代表性#这两种分
(

从八旗制度与宗教文化的角

度对族群认同的诠释!也正体现出$新清史%

!

部发展的多样性#

另一方面!本文也试图借砲$华南研究%所?用的历史人类学视野!关

注基层社会与政治核心的互动关#近年来!许多被外界归类
"

$华南学

派%的核心成员!已经有意识的超越传统地方史研究的范畴!进而尝试将历

史人类学方法!运用在华南地域以外的区域研究#

4

句话
0

!过去所谓的

$华南研究%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的整合实践!而不仅

限於特定地域的研究#

*8-

%因此更准确的来
0

! $华南研究 %如何通过跨地

域实践!走出华南!进而开拓其他地方社会研究!以此成功转型
"

$历史

人类学派%!应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#而 $新清史 %所
%

调的
!

亚视

角!或可
"

$历史人类学派 %的发展提供更
"

广阔的研究基础#作
"

清帝

国统治下的 $边陲 %!华南与西藏"蒙古及新疆等地区域发展的比较研

究!似乎是一个值得开拓的议题&而蒙古"西藏与新疆等
!

亚文化的特殊

的地域性与族群性!也能
"

$华南研究 %提供多元的参照#另一方面!

$历史人类学派%对於诸如碑铭"谱牒与契约等地方文书的细处理!以

及对诸如寺观"宗族与市场等基层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!这对过去侧重於中

央官方档案的$新清史%学者而言!也能提供$自下而上%的社会史视角与

地方史
-

络#

过去研究清代蒙古法的学人!多半侧重清朝中央是如何在蒙古地区建立

法律系统!又是如何维?运作其审判机制!的确鲜少有人关注蒙古自身的

文化体系与思想
-

络!是如何通过突"协商与转化等过程!重新形塑清朝

的法律规范#自(+世纪末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!进而形成在地化的蒙古佛

教後!佛教思想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蒙古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!不仅重塑

了蒙古人的族群认同!更改变了清朝整体的立国方针#

4

句话
0

!()世纪初

满洲与蒙古之间的关!?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简单对立!而更像是一

种建立在相互妥协与信任的政治联盟#美国学者艾宏展"].0(& E2@3+'=.4)曾

精的指出!蒙古传统中 $国家 %'蒙 Nc+c&英译 ',(,3(与 $共同体 %

(,/

Èì�

*8,

*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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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8.

%的政治观念!使得作
"

个
(

共同体的蒙古各

部!得以加入大清国而免於受到其他蒙古部落的武力威胁!同时又得以依循

蒙古传统保持$共同体%的自治与独立#另一方面!E2@3+'=.4 又援引英国史

家*(@%; 1(&&(;%&3所提出的殖民理论$装饰主义%"B+&(-3&,(2%'-)!认
"

清

朝在$国家
+

共同体%的架构下!经由分封爵位与名号消解了满蒙之间的族群

差?!凝聚了蒙古人对大清国的认同#而清朝在问鼎中原之後!於顺治九年

'(+*& (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会晤!正式结成施供关!订立了藏

传佛教格鲁派的独尊地位#通过格鲁派在蒙古的传教活动与势力扩张!一方

面将成吉思汗从民族英雄神格化
"

金刚手菩萨!另一方面又促使蒙古人相信

满洲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!将蒙元与满清塑造成相互连结的佛教政权!终於

形成满蒙族群对作
"

佛教政权的$我大清%'蒙Z(&/ \3=31%&4 (形成集体

认同#

*8/

%

然而笔者想要进一步
%

调的是!虽然自()世纪中以降!清朝试图藉由独

尊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巩固其统治蒙古的合法性!但蒙古佛教作
"

$执拗的低

音%!在地方上仍保持高度的多元性与自主性#例如在东部蒙古享有盛名的

一世
!

齐托音"K38%?%N.8%&A(**)!(+*-)及其再传弟子三世莫尔根葛根罗卜桑

丹必贾拉森"Z3+43& 4343& G/<'(&4;(-<%S(2'(&A()()!()++)!便不断
%

调蒙语

在佛教仪式中的适用性!试图藉由蒙古语言的本土化"@3+&(?/2(+%Q(,%.&)将藏

传佛教在地化!进而挑战作
"

清朝皇权话语的藏文的地位#

*80

%更精确的
0

!

佛教仪式中的咒语与唱诵!?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展演!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运

5=6ì=ï5
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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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,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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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8/

*80

此处引号
!

的汉译依据S<>45ER2F的原文英译而来!蓝美华曾指出作者将蒙古文 m<AE

英译
"

12==A389B!似乎欠妥!不若札奇斯钦译作 3?9823#蓝美华! *评 .我们的大

清-帝制中国晚期的蒙古人"佛教与国家/,! .汉学研究 /!第&+卷!第.期 '&''/

年(&月(!页-&*H--(#而笔者则更加倾向将 Dw5w译
"

$朝 %!将 m<AE译
"

$国 %#

4

句话
0

!清代汉文语境中的蒙古的各$部%!其实在当时蒙古人的自我认知中!指涉

的是彼此互不统属的前近代国家#因此将m<AE英译
"

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含义的 3?9823!

似乎也不
5

圆满#在.蒙古秘史/与.华夷译语/(.世纪末的汉文旁译中!Dw5w一般作

$道理%" $体例%&m<AE的含义则较
"

杂!可以对应作 $国 %" $国土 %" $百

姓" $民%等#由於m<AE的具体含义随文本的语境有所变化!许多学者只得照搬元代

音写$兀鲁思%!这种模眣两可的作法固然无可厚非!但似乎容易使得不熟悉蒙古学的

读者倍感困惑#

_2:?3 S<>45ER2FTR0%Y%&'(A$,+.:)&*7,+71-2@055)$-" ',5 ()&B('(&$, ='(&I"#&%$'1

/)$,'7

!?52<834IA=;:54B?36 ml446 Is54<@??9?5TD*7,'-(&%4$, :$"&.:)&*'9$,+ 7<*7,+71$'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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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机制";%'F.'%,%@3)!而以藏文或者蒙语来进行这种权力机制的运作!反映

了清朝中央与蒙古地方对如何诠释族群界瞃!进行了权力的竞
7

"拉扯与

突#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!蒙古僧人触碰了清朝的法律底瞃!进

入到$规训与惩罚%的范畴中!最终通过司法审判的过程!被记
1

在.理藩

院满蒙文题本/中!成
"

史家窥探过去的依据#

4

句话
0

!本文希望能在藉

由运用清代多语档案!

%

调法律性多元性的同时!通过蒙古法律史的角度来

重新检视权力主体"刑罚技术以及社会变迁之间的连动关#只不过本文试

图将题材从大家所熟悉的现代监狱!拉回到作
"

司法机构的清朝理藩院!以

及久
"

东方主义面纱所笼罩的清代蒙古佛教!进而讨论清代的蒙古僧人是如

何身处在国法与教法的权力竞
7

之间#

i

%

$t%utq�

$

|�%��q�1Uj��

()世纪前期!满洲人在人数"经济与文化上!得以後进之姿入主中原!

满蒙之间的紧密交通无疑是其关键因素#从现存$明朝题行档%中!可以见

到晚明朝廷不断通过派出通晓蒙古语的探子!通过情报作战企图挑拨分化满

蒙之间的关#

*81

%然而满人通过对蒙古诸部持续地分化与收编!蒙古人最终

成
"

大清国最坚固的武力後盾!同时蒙古文化也在文字"法律与宗教等方面

"

满州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泉源#基於蒙古因素对於清朝的重要性!如何妥

善管理蒙古诸部成
"

了清朝政治中最
"

重要的一项工作#而在清朝的蒙古政

策中!宗教问题向来是学者所关切的问题!而清人对此亦多有议论#

*82

%今天

%%

&''

Èì�

*81

*82

例见崇祯二年'(+&, (三月初二的由方孔癤 '(*,'H(+** (所拟的兵部咨文!详细抄
1

了兵部尚书督师袁崇
q

'(*/.H(+-' (与辽蓟总督喻安性 '(*).H(+*. (呈给明廷的报

告#这份报告显示明廷不断施加压力给辽东要员!要求截断哈喇慎人与努尔哈赤之间的

贸易往来!?以接济米粮的方式笼络哈喇慎人#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! .明档蒙古满洲

史料/缩微胶卷!第(盘!第(,张#此类例证在明档中
"

数甚夥! 关於明朝对满蒙地区

的情报?集!笔者当另文考述#

如赵翼.砃曝杂记/- $蒙古俗最重喇嘛 !非特近边诸部落也!凡喀尔喀"准噶尔及

土鲁番"青海"西番"西藏等处!无不虔奉恐後22即凡
"

喇嘛者!诸番亦无不尊奉

之!所至让穹庐与居!宰羊马!奉酮酪!夜则妻妾子女惟所欲!谓之供养!惟恐不得

当!其俗然也#虽愚而可悯!然千百年来习尚如是!故国家於西北诸部!亦因其俗而加

礼於胡土克图!有时竟得其用# %赵翼! .砃曝杂记/'北京-中华书局!(,,) (!页

(+H()&又见徐珂.清稗类钞/- $喇嘛教
"

释教
(

支!有红教"

:

教二大派#又有黑

教!其教徒狡悍阴鸷!饮酒食肉!被服鲜丽!娶妇女!无戒律22而长年承应
!

廷者至

!

"

#

$



数十百人之多!出则
)

行街市!莫敢谁何!糜帑惑民!於义无取#盖国初喇嘛效顺最

早!而其术盛行东土!又夙
"

蒙古诸部落所崇信!故优礼之!藉以羁縻外藩也# %徐

珂! .清稗类钞/'北京-中华书局!(,/. (!页(,.&#清代文人对於藏传佛教多有误

解!然而这些妖魔化的#然而汉地文人将藏传佛教妖魔化"情色化的传统!早在元"明

两代就已经出现!见沈卫荣! *神通"妖术和贼髡-论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 ,!

.汉学研究/!第&(卷!第&期 '&''-年+月(!页&(,!&.)#

*83

% .喇嘛
0

/!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拓片!索书号-N+(.7/( ./))

#英译盰释及原文照片见-:3+;%&(&; G3''%&4Ac0,+NE7N̂0,+2', I37,7+%'#)47<()&

='"'$-(/'()&5%'1$, S&9$,+2G$() H7(&-7, ='"'$-(*4()717+4',5 /01("Uc,3<.+4CE2(&;3+'

<.=,+8?=3+%(=,%3<.2(4A(,.&)A*/!+&#

*84

%藏文原文-VS(-;F(2+&.& F. -%V%+S3<.j+.2F(V%<;(4 ?03& ?0.'=8%+48(2j+;. +S3V%=0+%2(

Q0(<'<+,(& ?%&4j<Q03; ;.& 20/& 4+/< '=(2<(<Q(&4jj见故
3

博物院编! .清
3

藏传佛教

文物/'北京-紫禁城出版社!(,,/ (! 页//!/,#

*85

%G%&4!L3%6/&4AI$,%22&3''(&; :2/%;%,8CN%<3,(& Y/;;0%',Z(,3+%(21/2,/+3(&; E,0&%?

Z3&,(2%,%3'.OM%&4 E-F3+.+'AJ/&F/<2%'03; F(F3+7

*9,

%此珍宝今藏台北故
3

!见 K(,%.&(25(2(?3Z/'3/-3;7A*7,'%3)4',5 I(-@055)$-(8'4.

:$?&(', @055)$-(;$(0'1I"#1&"&,(-$, ()&H'($7,'1S'1'3&*0-&0""N(%F3%CK(,%.&(25(2(?3

Z/'3/-A(,,,)A(*'!(*(#

不少学者提到有清一代的蒙古宗教政策!便会不假思索的援引乾隆帝.喇嘛

0

/中的著名表述- $兴
:

教!即所以安
*

蒙古#所非小!故不可不保护

之!而非若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2 '以下小字(我朝虽护
:

教!正合

於王制所谓修其教!不易其俗&齐其政!不易其宜#而惑
*

乱法者!仍以王

法治之!与
!

地齐民无?# %

*83

%然而乾隆帝这种充满儒家色彩的
%

烈言论!

很明显是
"

了满足广大汉人听
*

的期待#若我们将历史场景转移到汉人无法

涉足之处!清朝的历史图像则将更加杂化#例如北京紫禁城"雍和
3

以及

西藏扎什伦布寺
!

!藏有多幅乾隆帝被画作文殊菩萨转世的唐卡#其中一幅

提有藏文偈文!其
z

- $敏捷文殊化人主!?戏大圣
"

教王&金刚宝座上长

驻!随意自成有分识# %

*84

%这段偈文中将乾隆帝比做敏捷文殊化身!而所谓

的$?戏大圣%"+.2F(V%<;(4 ?03&)应该就是乾隆帝的依止上师三世章嘉若比

多吉"G?(&4 '=8(+.2F(V%+;. +S3A()()!()/+)!而这幅唐卡所反映的施供关

!无疑与.喇嘛
0

/的表述大?其趣#不仅如此!如果我们进一步以物质

文化与心态史的角度!重新检索乾隆帝的
!

心世界!可以发现其个人的日常

生活中!藏传佛教?了相当重要的份量#

*85

%乾隆五十五年'(),' (和嘉庆十

一年'(/'+ (这两年!林爽文与蔡牵分
(

在台湾起事对抗清朝之时!乾隆与

嘉庆帝特意将同一个镶有七宝"刻有藏文密咒的定风珠'右旋白海螺!藏文

;/&4 ;=(+478('V=08%2(

*9,

%借予清军临行将领!以便其作
"

渡过台湾海峡的法

5=6ì=ï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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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#此外!在章嘉国师的建议下!乾隆帝特意将顺治九年'(+*& (五世达赖

喇嘛会见顺治帝时所赠之
:

金坛城!慎重迎请至养心殿#

*9-

%这些行
"

很显然

是出自宗教信仰!和笼络蒙古的策略?
8

有直接的联#更值得关注的是!

今日台北故
3

藏有乾隆帝所使用的人骨嘎巴拉碗"=(F(2()以及相关供养物!

结合乾隆帝
"

其所题写的四体.古噶巴喇供碗赞 /

*9.

%来看!乾隆帝本人极有

可能在章嘉国师的指导下!修习大威德金刚密法#需要注意的是!藏传佛教

所使用人骨法器!以及密法修习中的女性意象!一直
"

汉地文人抨击"妖魔

化西藏宗教的主要母题#

*9/

%由此看来!乾隆帝的精神皈依!与 .喇嘛
0

/中

的犀利文字!无疑形成一种
%

烈对比#

若我们将视角从大
!

切
4

到域外!清廷的宗教政策则更
"

令人费解#乾

隆四十五年'()/' (!乾隆帝将在热河避暑山庄庆祝七十大寿!这一事件促

成相隔千里的两位人物+++六世班禅喇嘛"Y2. <Q(&4 4F(22;(& 83'03'A()-/!

()/')和朝鲜使臣朴趾源"5(+= ]%!L.&A()-)!(/'*)!在承德所形成的文化碰

撞#作
"

一位儒家礼法坚定的跟随者!朴趾源在其成书於乾隆四十九年

'()/. (的.热河日记/中!记
1

了清朝对於班禅喇嘛的大力尊崇!以及汉

人大臣的压抑心态#朴趾源对於清廷於班禅来访之际!

"

其修成僭越帝制的

$

:

金屋%'即须弥福寿之庙(!颇不能理解#不仅如此! 即便是位极人臣

的军机大臣!其班位亦只在班禅的侍僧之下!而军机大臣在觐见班禅时!还

&'&

Èì�

*9-

*9.

*9/

金嵌松石珊瑚坛城!台北故
3

博物院藏#由其皮盒
!

四体条!可知其殊胜来历- $利

益金造曼达V=?36?<?W!乃世祖皇帝时五辈达赖喇嘛来京供於西
:

寺!章嘉胡土克图以

其吉祥万年"寰宇康宁"

*

生利益!故奏闻皇上!请於
!

庭供奉# %图见*藏传佛教法

器特展,!&'(*年((月(*日!:99;dee777C3;=CF2>C97e4M:@89823e198@'''-e98@f1&C:9=#

.古噶巴喇供碗赞/- $我闻在昔!佛月光明!以头施檀!普度
*

生#左旃檀!右利

刀割!於此二人!不分
(

拨#五印三藏!古德多有!用是义例!自施其首#十方十色!

一以化之!同凡悲仰!共圣慈悲!是真供养#无供养者!作赞饶舌!波罗般若#乾隆岁

次壬子嘉平月'(),&年农(&月(御赞# %̀ ?9823?<\?<?14"AE4A=46CT*7,'%3)4',5 I(-

@055)$-(8'4.:$?&(', @055)$-(;$(0'1I"#1&"&,(-$, ()&H'($7,'1S'1'3&*0-&0"A(-/!(.-7

至元二十二年'(&/* (!番僧杨琏真珈Vc83 1:43 ERB?@EW掘南宋诸帝陵寝!?将宋理宗

头盖骨成嘎巴拉碗#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後!即刻下令追寻宋理宗头骨下落!最终

以帝制将其安葬#明"清汉地文人对杨琏真珈一事颇
"

忿恨!例见田汝成.西湖?览志

馀/"张京元.西湖小记/以及张岱.岣嵝山房小记/#另外元"明文人所撰小
0

中!

盛传西藏喇嘛在元朝
3!

!行$演揲儿%" $十六天魔舞%等男女淫邪之法!例见权衡

.庚申外史/"唐寅.僧尼孽海/#

!

"

#

$



须
4

上喇嘛袍#

*90

%在朴趾源的记述中!清廷甚至要求朝鲜使臣跪拜班禅!从

而引发了礼仪之
7

#清朝方面!无论是军机大臣或是礼部尚书!都坚持朝鲜

使臣必需跪拜班禅!原因是乾隆帝本人也以师礼对班禅行叩拜#

*91

%在这种压

抑的情绪下!朴趾源敏
l

地观察到在$满汉用舍"皇明故实%之外!藏传佛

教同样是清朝政治文化中的禁忌话题#如朴趾源一日同友人在酒楼谈天!同

桌有人语及班禅之事!便引来他人侧目!其後朴趾源听到关於乾隆帝下令凌

迟批评班禅者的骇人消息#

*92

%

朴趾源笔下的乾隆帝形象!大
!

收藏的密教法器!以及乾隆帝
"

其题写

的御诗文!真的能用.喇嘛
0

/中$以安
*

蒙古%的表述!一以概之吗)
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#与其
0

佛教是控制蒙古的政治工具!不如
0

乾隆帝本人

违反儒家传统的佛教实践!与$兴
:

教以安
*

蒙古%的儒家论述!共同构筑

了清代政治的二元性#笔者之所以在此不避冗赘!描写乾隆帝的宗教面向!

主要的目的在於凸显清代政治与宗教间杂的权力交错#

4

句话
0

!宗教
B

不仅仅是被动的政治工具!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权力本体#由这个观点出发!

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法律史的
-

络!提出一连串的问题!进一步质问过去汉

文化本位的论述-蒙古佛教真的只是作
"

清朝统治工具的存在吗)乾隆帝与

汉地文人充满儒家色彩的表述!真的能体现在蒙古法的实践层面上吗)当蒙

古地区的僧人触犯法律规范时!清朝官方真的能
5

贯彻以$王法治之!与
!

地齐民无?%的表述吗)而在法律实践中!国法真的是简单地凌驾在教法之

上吗)抑或其中有更
"

杂的权力关)而通过爬梳作
"

遗留性史料的.理

藩院满蒙文题本/!同时结合清代蒙古法中的相关条例!无疑能有助於我们

进一步深化理解这些问题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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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91

*92

*热河日记1札什伦布,- $二喇嘛立侍於右!军机大臣立喇嘛下#军机大臣侍皇帝则

衣
:

!侍班禅则易喇嘛服# %朴趾源! .热河日记/'台北-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

委员会!(,/& (!卷((! *札什伦布,!页.&.H.&*#

朴趾源! .热河日记/!卷((! *札布伦布,!页.&*- $军机大臣初言- 5皇上也叩

头!黄六子也叩头!和硕额附 I驸 J也叩头!今使臣当行拜叩# 6使臣朝
�7

之礼部

曰- 5拜叩之礼!行之天子之庭!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) 6

7

言不已#礼部

曰- 5皇上遇之以师礼!使臣奉皇诏!礼宜如之# 6使臣不肯去!坚立
7

甚力!

�

书德

保怒
O

帽掷地!投身仰
T

炕上!高声曰- 5亟去"亟去# 6手麾使臣出# %

朴趾源! .热河日记/!卷('! *班禅始末,!页.&'- $一日余与高太史蒶生饮酒
�

家楼#高太史言班禅事方发!端座有冯生者!目止之!余甚怪之#久之!闻山西布衣!

有以七条上疏者!其一盛论班禅!帝大怒命剐之# %友人纽约大学博士生尹成午V#223

]A3F2:W曾提醒我注意.燕行
1

/中关於藏地僧人的记载!谨此致谢#

!

"

#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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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上述所言!通过清朝与蒙古僧人的法律互动!或能
"

我们了解清代

国法与教法之间的权力交错!以及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法律互动!提供更加深

刻的视野#在现今留存?已出版的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中!笔者?集了.)

份关於蒙古僧人坐罪的司法档案!?依据年代顺序排列目次!作
"

附
1

列於

文末'见附表(!聊备参考#从笔者整理的列表中可以看出!.)份关於蒙古

僧人犯罪的题本中!顺治朝仅?六份!康熙朝只有两份!而目前出版之.理

藩院题本/中!?
8

有包含任何雍正朝的档案#这也就是
0

!乾隆朝的相关

题本共有-,份!在现存档案中?八成
%

#这固然可能是档案湮灭等偶然因

素!但也有可能反映出乾隆时期理藩院职能的增
%

!造成档案数量的上升#

*93

%

另一方面!随案例的积累与实践!清代蒙古法也明显有逐步完善与杂化的

趋势#法律条例的杂化!也很有可能是造成司法档案数量上升的睶在因

素#

满洲针对属下蒙古人的法律规范甚早!可追溯至天聪年间!如天聪七年

'(+-- (先後对科尔沁与外藩蒙古颁?所谓的$钦定法律%'後人改称.盛

京定例/(#

*94

%而清朝建立後!针对蒙古地区所制订的最早的法律规范!目

前学界一般认
"

是清太宗崇德八年'(+.- (.蒙古律书/#

*95

%崇德八年 .蒙

&'.

Èì�

*93

*94

*95

如乾隆八年'().- (後!理藩院接管了过去礼部联岷洮番僧的任务!因此在乾隆八年

以後的.理藩院题本/中!保存了大量关於岷洮藏传寺院的信息#孔令伟! *洮岷藏传

佛寺入清之兴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+++以.

!

阁大库档/与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

"

核心,!页 /**H,('#

.清太宗实
1

/- $'天聪七年八月十四日(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!颁钦定法律於科尔

沁国土谢图济农# %.清太宗实
1

/'北京-中华书局!(,/+年影印.清实录/本(!

卷(*!天聪七年八月癸酉条!页&'.#所谓的$钦定法律 %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泛称!

而不是法律文本的正式名称& .清史稿/名之
"

.盛京定例/!然盛京之名始得於天聪

八年'(+-. (!在颁?$钦定法律%之後!识者宜当详查# *清史稿1刑法志,- $清

太祖嗣服之初!始定国政!禁悖乱!戢
C

贼!法制以立#太宗继武!於天聪七年!遣国

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?钦定法令!时所谓 .盛京定例 /是也# %.清史

稿/'台北-鼎文书局!(,/( (!卷(.&!页.(/&#

.清圣祖实
1

/- $'康熙六年九月二日(理藩院题- 5崇德八年颁给蒙古律书!与顺

治十四年定例增
6

不一#应行文外藩王且贝勒等!将从前所颁律书撤回!增入见'现(

在增
6

条例颁发# 6从之# %.清圣祖实
1

/'北京-中华书局!(,/+年影印 .清实

录/本(!卷&.!康熙六年癸卯条!页-&)#按-此处所谓 $顺治十四年定例 %!学界

迄今仍未有定论!笔者认
"

所指有可能
"

顺治十五年'(+*/ (八月所修之.理藩院大辟

条例/# .清世祖实
1

/载- $'顺治十五年九月十六(议政王"贝勒"大臣遵旨议定

!

"

#

$



.理藩院大僻条例/- 5平人与外藩蒙古王贝勒福金通癚!福金处斩&癚夫凌迟处死!

其兄弟处绞#凡发外藩蒙古贝子等眆者&截杀来降人
*"

首者&

�

夺死罪人犯
"

首者&

公行抢夺人财物者&与逃人通谋给马遣行者&挟仇行害"放火烧死人畜者&临阵败走

者&故杀人者&以上八项死罪犯人!俱处斩#夫私杀其妻者&

C

人口及驼马牛羊者&误

伤人命!择本旗人令其发誓!如不发誓!应坐故杀偿命者!此三项死罪犯人!俱处绞#

又殴伤重五十日
!

死者!行殴之人处绞# 6议上!得旨!永著
"

例# %又 .清朝通

典/载- $八月!定.理藩院大辟条例/#凡发贝子眆者&截杀降人
"

首者&

�

夺死罪

人犯
"

首者&公行抢夺财物者&与逃人通谋给马匹遣行者&挟仇行害放火烧死人畜者&

临阵败走者&故杀人者&俱处斩#夫私杀其妻者&

C

人口及驼马牛羊者&误伤人命无中

证可据&有应坐故杀偿命者!俱处绞#又鮭殴伤重五十日
!

死者!行殴之人处斩# %又

.清史稿/- $'顺治十五年九月(庚戌!更定 .理藩院大辟条例 /# %.清世祖实

1

/'北京-中华书局!(,/+年影印 .清实录 /本 (!卷(&'!顺治十五年八月庚戌

条!页,-&& .清朝通典/'台北-商务印书馆!(,/) (!卷/'!页&+(-& .清史

稿/!卷*!页(*-#从康熙六年'(++) (.蒙古律书/的部份条例中!如第))条*平人

与哈吞通癚 ,"第('-条 *殴伤重五十日
!

毙命者 ,等!可以见得康熙六年 .蒙古律

例/对顺治十五年.理藩院大辟条例/的继受#

*:,

%蒙古文原件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!现有李保文氏汉译#李保文! *康熙六年.蒙古

律书/,! .历史档案/!&''&年!第.期!页 -!((#

*:-

%蒙古文刻本现藏蒙古国中央图书馆!相关介绍"蒙文转写及汉译参达力扎布! *康熙三

十五年.蒙古律例/研究,! .民族史研究/!&''.年!第*期!页,*!&&(#

*:.

% $喇嘛等博'<c43!巫师("伊杜乾'%;/T(&!女巫(!违禁妄行!蒙骗他人!及以给

人念经
"

由留宿人家&以给幼儿起名"治病
"

由!与其母同行&或於寺庙无故容留妇女

等类肆意行事!仍视其情节轻重!分别判以处
9

"鞭笞# %笔者尚未见得康熙六年.蒙

古律书/原文照片!此据李保文*康熙六年.蒙古律书/,译文!?对照康熙三十五年

.蒙古律例/中蒙古文重合部份略作修正#

*:/

%达力扎布! *康熙三十五年.蒙古律例/研究,!页('(!('&#

*:0

%条文汉译及蒙古文转写见达力扎布! *康熙三十五年.蒙古律例/研究,!页 (*(!(*-"

&')!&((#

古律书/的具体
!

容!因材料阙如!学界暂时无法得知#但可以确定的是!

在崇德八年律文的基础之上!清廷分
(

又於康熙六年'(++) (

*:,

%与康熙三十

五年'(+,+ (

*:-

%较大幅度地增订形成了.蒙古律例/!其律文总数分
(

增至

((-与(*&条#然而在康熙年间的.蒙古律例/中!?
8

有太多针对蒙古僧人

的规范#如康熙六年'(++) (的.蒙古律例/中!仅有第),条*禁止喇嘛巫

觋妄行,

*:.

%明确限制蒙古僧人不得擅自迁徙与收留妇女!然而?
8

给出具体

的量刑方式#直到康熙三十五年'(+,+ (的.蒙古律例/中!才通过第修正

)+条'原),条(!增加第(-'条的方式!在
6

轻罚责的同时!确立了具体量

刑#

*:/

%除了限制蒙古喇嘛的迁徙移动外!康熙三十五年'(+,+ (的.蒙古律

例/第(-'条!还进一步规范了喇嘛的服装
�

色!僧尼犯癚!擅自出家以及

收容擅自出家者的具体刑责#

*:0

%而到乾隆六年 '().( (!清廷又再次增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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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蒙古律例/!

*:1

%而乾隆年间所增修的 .蒙古律例 /!随後也首次从蒙文

译
"

满"汉文本#另外值得注意的是!乾隆六年 .蒙古律例 /首次对法条

进行了系统化的分类!从而以康熙三十五年 '(+,+ (.蒙古律例 /中第)+

与(-'条
"

基础!增修而成*喇嘛例,共六条!?将其独立划分
"

第((卷#

因此笔者认
"

!清朝对於蒙古僧人的法律规范!其发展可以乾隆六年!即

().(年作
"

分水岭#这也就是
0

在乾隆六年 '().( (以後! *喇嘛例 ,正

式发展
"

.蒙古律例/中的一个独立分类#而乾隆六年 *喇嘛例 ,的确立

及其条文
!

容的杂化!很有可能是造成蒙古僧人司法案件增加的诸多因素

之一#

然而事实上! *喇嘛例,与清代蒙古法问题的杂性!远不止於此#第

一!关於清朝前期对蒙古法所进行的增修!除康熙六年"康熙三十五年与乾

隆六年这三次较大的修正之外!期间还有数次较小幅度的修改#然而因
"

每

次律文更新後!旧版须要缴回朝廷销
W

!这也造成.蒙古律例/诸版本的零

散与整理不易#然而能
5

确定的是!自康熙三十五年 .蒙古律例 /第(-'条

的编纂!以及乾隆六年 .蒙古律例 /中 *喇嘛例 ,的确立後!清代 *喇嘛

例,的发展一直呈现杂化的趋势#自嘉庆十六年 '(/(( (开馆编修 .理藩

院则例/'清人亦有袭称
"

.蒙古律例/(!又历经道光与光绪朝的增纂!

乾隆初年的六条*喇嘛例,!最终也发展
"

超过百条*喇嘛事例,#第二!

除了律文本身之外!由於案例在清代法律中的特殊地位!过往案件的不断增

加!也促成了定例数量的增长#

4

言之! *喇嘛例,条文的杂化!固然有

可能造成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的增加&但反过来
0

!僧人坐罪案件数量的增

长!本身也促成了清代法律条文的杂化#因此法律条文的杂化与案件数

量的增长本身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#第三!关於蒙古僧人的司法问题!

*喇嘛例,是审判主要的依据但?不是唯一的法律规范# .蒙古律例/中的

其他条文!如乾隆*蒙古律例1断狱 ,之 $抄
8

贼人
$

畜不给喇嘛 %

*:2

%"以

及道光*理藩院则例1留养,之$喇嘛犯罪分
(

留养 %

*:3

%!都证明在 *喇嘛

&'+

Èì�

*:1

*:2

*:3

.清高宗实
1

/- $'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(理藩院奏- 5蒙古律例告竣!除大员无庸

议
>

外!请将在馆办理各官及供事人等!交部议
>

# 6得旨!大臣等亦交部议
>

# %

.清高宗实
1

/'北京-中华书局!(,/+年影印 .清实录 /本 (!卷(*+!乾隆六年十

二月丙午条!页(&.(#

.蒙古律例/'扬州-广陵古籍刻印社!(,,(年影印乾隆
!

府刊本 (!卷(&! *断

狱,!亥,#

故
3

博物院编! .钦定理藩院则例/'海口-海南出版社!&''' (!第&

,

!页&.-#

!

"

#

$



例,之外!蒙古僧人的司法审判仍有其他相关辅助条文#第四! .蒙古律

例/及其继承者.理藩院则例/!?不是唯一关於清代蒙古僧人规范的编纂

纪
1

!例如乾隆朝.大清会典/以及.大清会典则例/中!亦包含对蒙古僧

人的相关规范#须要注意的是!关於清初蒙古僧人的禁限!理藩院亦非唯一

的执事机构!礼部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#这也就是
"

何康熙六年'(++) (

以前关於蒙古僧人的禁例!散见於礼部与理藩院的条文之下!而其中不少条

文又与.蒙古律例/有所重合#然而就蒙古僧
|

的规范而言! .大清会典/

在某种程度上罗列了相关定例的先後顺序!而不像.蒙古律例/多半仅举出

总结化的条文!因此.会典/与.蒙古律例/两者的编纂体例?不相同!?

8

有直接的承袭关#因此对於了解例文形成的过程! .会典/与.会典则

例/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#

总结以上所述!乾隆六年'().( (.蒙古律例 /中 *喇嘛例 ,的独立划

分!正式确立了清朝对蒙古僧人建立了独特的法律规范!从而促成相关法律

条文的杂化#而法条的杂化与案例数量的累积!极有可能使得理藩院的

职能扩张!从而较前代形成更多的司法档案#档案湮灭等偶然因素!固然有

可能使得乾隆朝题本!?相关档案的八成之
%

!但除此之外!似乎也不可忽

视清代自身制度演变所造成的影响#而.理藩院题本/中不同时期的蒙古僧

人坐罪案例!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#

E

%

¥%v2þÿw_1t�[�õ

如前所述!现存?已出版之 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/中!蒙古僧人坐罪

的相关案例!就数量而言!主要分?在乾隆朝!其次依序
"

顺治"康熙

朝!而雍正朝的档案则付之阙如#管作
"

遗留性史料的 .理藩院满蒙文

题本/!

"

研究者在官书等编纂性史料之外!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

料!但在使用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/进行清代蒙古法研究的同时!首先必

须认识其癘限性#第一!档案本身固然较官书更
"

贴近历史事实!然而档

案的留存与出版!则有很大的偶然性与特殊性#其次! .理藩院题本 /"

.刑科题本/这类中央档案!?不能完全反映地方社会的常态#因
"

往往

只有发生严重违反社会常态的突!已经无法通过地方习惯进行调解时!

才会转呈到上级的中央司法机构#然而也正因
"

如此!与其
0

.理藩院题

本/所反映的是清代蒙古地区的社会现实!不如
0

是国家机构与地方社会

之间的权力互动!而蒙古僧人的坐罪案例!尤其象徵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蒙

5=6ì=ï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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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佛教社群的惩罚与规训#而这也就回到本文的核心命题!亦即国法与教

法之间的权力交错#

顺治朝.理藩院题本/现存六份蒙古僧人相关的司法案件中!其中有四

份满文题本与清初漠南蒙古高僧
!

齐托音一世'蒙K38%?%N.8%&! (*/)!(+*- (

及其弟子有关#

*:4

%根据这四份题本!可知(+*'年代初!

!

齐托音在东蒙古的

?方弘法已经相当成功!?且招收了超过百名的弟子!其族群来源不只有蒙

古人!甚至有近半数
"

汉人 '满 &%=(& (与朝鲜人 '满 '.20. (

*:5

%#

!

齐托音

弟子人数不断成长!及其多元的族群背景!不可能不招来清朝官方的顾忌#

更重要的是!清朝自崇德年间!便在蒙古地区扶植与清朝友好的藏地喇嘛!

而
!

齐托音所象徵的蒙古佛教势力!不仅不
"

清朝政府所支持!甚至持续遭

到限制与打压!这很有可能与清朝顾忌蒙古僧人干预蒙古地方政治有关#

!

齐托音本人虽曾在西藏扎什伦布寺跟虽班禅喇嘛求学!通晓藏语文!然而其

所宣扬的藏传佛教在仪式层面上!具有很
%

烈的在地化倾向#

*;,

%根据
!

齐托

音传记.如意宝数珠/记载!

!

齐托音曾拒
B"

顺治帝灌顶!反倒
"

出身卑

微的弟子传授密法!因此引来藏地喇嘛的诽谤!成
"

控告
!

齐托音行
"

不端

的藉口#

*;-

%而清朝一方面限制
!

齐托音的弟子人数!

%

迫拆散其弟子!同时

也利用官方所扶植的藏地喇嘛监视其行?#

!

齐托音的弘法事业之所以快速

传播!与其教团的?方僧'蒙 <(;%+?%&!即$托?者%(性质有关#根据题本

&&号中的
!

容!

!

齐托音的弟子配有大量马匹!清朝在顺治十年 '(+*- (七

月将这些马匹
8

收以限制其行动能力#而在顺治十一年'(+*. (初!

!

齐托

音年老圆寂之後!清廷随即
%

迫将
!

齐托音的多数弟子分配给清朝在锡勒图

库伦旗'今
!

蒙古通辽市东(所扶植的藏地喇嘛管辖!?将
!

齐托音及其最

初的三十馀名弟子遣送到归化城且限制其活动#

*;.

%

另一方面!笔者则更进一步发现!清政府对待与朝廷亲善的格鲁派人

士!则明显?取相对宽容的态度#如题本第(卷第(-*号中!提到顺治八年

&'/

Èì�

*:4

*:5

*;,

*;-

*;.

这四份题本分
("

第(卷编号(."&&".&与,/#乌云毕力格已将这四份满文题本转写汉

译!?详加盰释!然而这四份文书在蒙古法制史中的意义!则仍有待探讨#乌云毕力

格! *关於
!

齐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,!页--)H-+/#

乌云毕力格编! 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!卷(!第&&号!页&.#

!?52<834IA=;:54B?36 ml446 Is54<@??9?5TD*7,'-(&%4$, :$"&.:)&*'9$,+ 7<*7,+71$',

@055)$-"A/(!/&7

乌云毕力格! *关於
!

齐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,!页-.-#

乌云毕力格编! 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!卷(!第.&号!页+&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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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(+*( (锡勒图库伦旗的班第达诺门汗 '满 <(&;%;(&.-.& 0(&&蒙 <(&;%;(

&.-!/& T(& (及锡勒图绰尔吉'满'%+3,/ ?.+S%&蒙'%+343,d ?.+S%(违法私补六

名过世班第!?且
8

有依例上告理藩院裁撤僧
*

名额!反倒照旧支领钱粮#

*;/

%

而这件事要迟至顺治十六年'(+*, (!锡勒图绰尔吉因畏罪自首!才
"

清朝

所知#而这位班第达诺门汗与锡勒图绰尔吉!便是曾经打压
!

齐托音的亲朝

廷格鲁派人士#虽然班第达诺门汗等人的行
"

明显违例!

*;0

%然理藩院方面
/

找藉口赦免了他们的刑责#此外!在题本第(卷第(--号中!又提到顺治十六

年'(+*, (时!札萨克达喇嘛察罕达尔汗绰尔吉'满1(4(& ;(+0(& ?.+S%!题本

中又自称萨克达察罕喇嘛$(=;(?(4(& 2(-((据称私建庙宇一座!?题请理藩

院!希望顺治帝能
5

赐名立碑#而这位察罕达尔汗绰尔吉!即
"

日後主持多

罗淖尔汇宗寺?任驻京呼图克图的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的前辈#

*;1

%由於察罕

达尔汗绰尔吉自清太宗以来便与清廷交好!所以其私建庙宇的行
"

虽不合定

例!

*;2

%但清廷?
8

有追究!仅仅是拒
B

赐名立碑之请!再次重申嗣後一律严

禁私建庙宇#

值得关注的是!根据题本第(卷(--号!察罕达尔汗绰尔吉题请赐名後!

顺治帝?
8

有令理藩院议
9

!而是命礼部商议#而礼部商议此事的法源依

据!?非根据蒙古法!而是援引了*大明会典1礼部,中的条文- $正统六

年令!新
�

寺观曾有赐额者!听其居住#今後再不许私自
�

建 %

*;3

%!以及正

5=6ì=ï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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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云毕力格编! 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!卷(!第(-*号!页&(/H&&'#

*大清会典则例1理藩院,- $'顺治(十五年题
=

- 5喇嘛徒
*

!除院
,

有名外!不

=

增设# 6%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/'.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/本(!卷

(.-!页/*#

关於清初察罕达尔汗与清廷中央的交往! .日下旧闻考/中有所记述- $察罕喇嘛庙与

慈度寺先後同建!俗呼後黑寺#顺治二年!察罕喇嘛自盛京来!於正黄旗教
�

北地址募

化创建!未有寺名!即以其名称之# %

G

敏中! .日下旧闻考/'.文渊阁钦定四库全

书/本(!卷(')!页('#

*大清会典则例1礼部,- $'天聪七年(又定喇嘛班第有容留妇女!及不呈请到部私

"

番僧"私盖寺庙者治罪# %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/!卷,&!页&+#

满文题本中对应的部份
"

$6252<23 8lA5F?3 8:x868B?3 @4@?81?18l43F9A3F38383FFA18

?38B?TEBTFA7?3 @4814=<4=4?5?K8T:4E48F4@A @A:43FF4@818T=438=4384l43 818:?8

94R838C45418?=?E8l?8A=418EA8?5?5?E4:4@8%#乌云毕力格编! .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

文题本/!卷(!第(--号!页&(*#此处汉译参 .大明会典 /原文# .大明会典 /!

卷(.'!页(*))#宋瞳此前已对此份档案进行汉译!?对 .明会典 /对清初法律影响

进行了深刻的分析#宋瞳! .清初理藩院研究-以顺治朝理藩院题本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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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十一年'(..+ (明朝礼部所留下的旧档#这眧反映出顺治年间!理藩院对

於蒙古僧人的规范尚不完善!关於蒙古僧人违例出家"建寺"?方作法等事!

仍是承袭明制!由礼部负责议处#而事实上!早在入关以前!满人就是以由

礼部统管蒙古喇嘛与汉人和尚#中研院藏$

!

阁大库档案%中!藏有一份天

聪七年'(+-- (闰十一月初八*敕谕礼部稿,

*;4

%!其中载明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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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$

!

阁大库档案%中这份稿本的
!

容!正是礼部对蒙古僧人制定法律规范

的滥觞!从而也成
"

*大清会典则例1礼部1番僧禁例 ,的编纂依据#

*;5

%这

反映出顺治以前!清廷统治下的蒙古喇嘛"汉地和尚及其相关的司法案件!

在特定的情癋下!同样适用於.明会典/!归礼部议
9

#这个现象另一方面

也暗示了顺治时期理藩院对蒙古地区的宗教管理!就整体而言仍
8

有形成制

度化的审判依据!而是更倾向於支持亲近朝廷的宗教人士!打压本土化的蒙

古佛教#如上述班第达诺门汗与察罕达尔汗绰尔吉虽然明确违反顺治十五年

及天聪七年的两条定例!理应治罪!但理藩院官员也能无视成例!

"

其找藉

口开
O

#这与乾隆.喇嘛
0

/中!对喇嘛犯罪一概以$王法治之!与
!

地齐

民无?%的表述!明显不符#关於王法和教法的权力关!从档案中可以发

现更
"

微妙的互动#

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一份顺治十一年 '(+*. (的理藩院满文题本记

载!当五世达赖喇嘛自北京返回西藏时!清廷所派遣的护送人员中!有一名

来自归化城的蒙古僧人刚亲嘎布楚!在达赖喇嘛款待蒙古王公的宴会中!身

穿五爪圆
:

八丝补缎服!清廷随从官员发现该喇嘛私自使用御用绸缎成衣

&('

Èì�

*;4

*;5

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! $内阁大库档案%!登
1

号-'-/(-.H''(#原文无书年份!

据笔者考证
"

天聪七年'(+-- (档#

.大清会典则例/- $天聪七年!定喇嘛"班第出居城外清
�

之所!有请念梵经治病

者!家主治罪&又定喇嘛"班第有容留妇女!及不呈请到部私
"

番僧"私盖寺庙者治

罪# %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/!卷,&!页&+#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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裳!随即当场将其衣服
O

下!?向上呈报#然而根据礼部议定!过去?
8

有

明文禁止喇嘛穿
:

衣!因此判
9

无罪#理藩院从而依照礼部
9

议!题请免其

罪过#

*<,

%刚亲嘎布楚的案例!再次验证了顺治朝理藩院对蒙古僧人缺乏制度

性规范的事实&其使用御用绸缎
/

获判无罪的事实!更显示出当时蒙古僧人

?不完全受制於国法与礼制#然而刚亲嘎布楚与清廷官员之间的矛盾!

/

刺

激了理藩院制度的完备化#诸如康熙三十五年'(+,+ (.蒙古律例/

*<-

%以及

.大清会典则例/中的相关条例!明显是清廷对此案的亡羊补牢!藉此试图

将喇嘛服色规范化#然而清廷对於蒙古喇嘛的制度性管理!仍要到康熙初年

理藩院职能的提升以及.蒙古律例/的创制之後!才走上常轨#

ä

%

��v2����1MCNð

.理藩院题本/中的康熙朝文书!即第(卷&.+与&*'号!管就数量上来

0

所存无多!然而其中所提供的丰富资讯不仅
"

官书所失载!同时更深刻地

反映了康熙初年理藩院职能的上升!以及对喇嘛规范的制度化#&.+号
"

一

份康熙五年'(+++ (的满文题本*<.

%!其中记述了一位朱拉齐格隆 '满 ]/+(?%

432/&4&蒙S/2(?%432d&4 (!

"

住持悉怛多庙之札萨克喇嘛 '满 $%;(;(-%8..

;3,303S('(= %2(-(&满$%;(;(!梵$%,k,(F(,+k!即白伞盖佛母(!曾代表清廷

出使访问达赖喇嘛#据朱拉齐格隆声称!由於唏稰稰庙连同其本人在
!

仅有

八名僧人!由於人数不足!於念经"防
C

诸事多有不便#因此在其谒见达赖

喇嘛时!朱拉齐格隆私自向达赖喇嘛请求
_

回一位名叫罗卜藏
%

木瓦噶布楚

'满2/<Q(&4 S(-L(4V(<?/&藏 <2. <Q(&4 hS(-;F(2<=(V<?/ (的格隆!以及两

5=6ì=ï5

&

[ê^,ä@M�#P}þGQÔ

&((

*<,

*<-

*<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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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蒙古律例/第(-'条- $喇嘛"格隆等服紫"红袍!班第服红袍!喇嘛"班第等之帽

"

纯色#乌巴什'蒙 A@?E8!居士 ("乌巴三查 '蒙 A@?E?31?!女居士 (禁服紫"

:

"

红色!喇嘛受上赐之服不限#大喇嘛违禁穿戴者!罚一九牲畜&班第"乌巴什"乌巴三

查等鞭一百# %*大清会典则例1理藩院,- $'顺治(十二年题
=

- 5喇嘛"格隆服

用
:

"红色!非奉上赐!不许用五爪团龙#班第用
:

帽"

:

衣# 6%又 *大清会典则

例1礼部,- $'顺治(十二年题
=

- 5喇嘛"格隆服用
:

"红色!非奉上赐!不得用

五爪龙团花#班第用
:

帽"红衣&伍巴什"伍巴三察服用灰色# 6%达力扎布! *康熙

三十五年.蒙古律例/研究,!页(*&&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 /!页&-"

/.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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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分
(

称作索诺木仁钦 '满 '.&.-+%&?3&&藏 <'.; &(-'+%& ?03& (及罗卜藏

仁钦'满2/<Q(&4 +%&?3&&藏 <2. <Q(&4 +%& ?03& (的班第#朱拉齐格隆声称据

闻先前乌斯尼哈白塔 '即今北京北海白塔 (的喇木占巴喇嘛 '/'&%0(

>(&44%8(& '/<(+0(& %+(-S(-<(2(-(&满 /'&%0(!梵 /'&l'(!即顶髻(也曾从达

赖喇嘛处!请来三位西藏僧人!希望能比照办理#由於朱拉齐格隆?未事先

请示理藩院!擅自带回西藏僧人!明显违例!

*</

%因此理藩院不仅题请将朱拉

齐格隆革职查办!更奉旨追查是否有其他喇嘛也私自从西藏带回僧人#

这份题本中!提到了两位关键的僧人!即分
(

住持悉怛多庙与乌斯尼哈

白塔的朱拉齐格隆及喇木占巴喇嘛#从题本
!

容看来!这两位僧人与五世达

赖喇嘛均有所联!其中朱拉齐格隆不仅住持皇家寺院"3S3& %-%8..)!甚至

曾是清廷派
"

进谒达赖喇嘛的钦差正使"03'3%;(2(%2(-(;3,(=m+(0(;(2(0(

32?%&)!地位非同一般#?稽 .清实
1

/与 .朔漠方略 /等史料中的相关记

载!

*<0

%我们更加能
5

确信朱拉齐格隆在康熙初年!曾经是沟通清廷与西藏关

的重要角色#然而相较於顺治年间理藩院对班第达诺门汗私补僧
*

等案的

宽纵!到了康熙初年!理藩院对於藏传僧人的控管明显更
"

积极#即便是朱

拉齐格隆这样沟通满藏政权的上层僧人!理藩院也试图将其置於国法之下#

最终康熙帝虽然赦免了朱拉齐格隆的过失!然而康熙五年 '(+++ (这个案

件!

/

直接促成了理藩院法规的完善化!?具体反映在*大清会典则例1理

藩院,中的一条定例上- $'康熙(五年题
=

- 5在京喇嘛等奉使达赖喇嘛

地方!擅带彼处班第等回来者!罪之# 6%

*<1

%至於另外一位事主!喇木占巴

喇嘛虽然
8

有受到直接惩处!但这次的案件似乎严重地影响了康熙帝对其个人

的态度#康熙二十八年'(+/, (!喇木占巴喇嘛圆寂之後!其弟子请求寻找其

&(&

Èì�

*</

*<0

*<1

.大清会典则例 /- $'顺治 (十五年题
=

- 5喇嘛徒
*

!除院
,

有名外!不
=

增

设# 6%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/!卷(.-! *理藩院,!页/*#

.清圣祖实
1

/- $'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(理藩院会同吏部遵谕议覆- 5奉使达

赖喇嘛朱拉齐格隆!中途病故!应追赠班第达尔汉卓礼克图名号!赏银二百两# 6%又

康熙四十年'()'( (!清廷追查隐匿五世达赖圆寂一事之罪责!清廷方面讯问了历年代

表朝廷出使西藏的僧人! .钦征朔漠方略 /对此有所节
1

- $垂音扎木素格隆供曰-

5我十五年!副已故喇嘛朱喇齐格隆朝见达
�

喇嘛!其时达
�

喇嘛
�

皆黑# 6%.清

圣祖实
1

/!卷./!康熙十三年六月癸未条!页+-+& .钦征朔漠方略 /'.文渊阁钦

定四库全书/本(!卷.*!页()#垂音扎木素格隆口供中的出使年份与.实
1

/不符!

应是记忆有误#

蒋溥"孙嘉淦等! .大清会典则例/!卷(.&!页/*#

!

"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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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世!康熙帝不仅断然拒
B

!?宣称喇木占巴喇嘛
"

$诈称胡土克图者%

*<2

%#

相较於顺治年间理藩院对亲近朝廷的犯事喇嘛多有宽容!康熙朝理藩院

的态度则逐渐发生转变#即便对於朱拉齐格隆这样具有钦差身份?与西藏联

密切的高级喇嘛!理藩院官员也敢於题请惩处&至於普通僧人!理藩院则

更积极将其编入国法的网罗之下#根据第(卷第&*'号满文题本*<3

%!在朱拉齐

格隆案的同年底!京城
:

寺'满'/L(8(& -%8..!此处当指北京东
:

寺(发生

火
m

!烧
W

经堂三座#起因於上午诵经之时!佛像前悬?的哈达被风吹落!

"

香油灯火所点燃引发大火#其中负责看守的敦珠格隆'满 ;/&S/< 432/&4&

藏 ;.& 4+/< (以及桑丹津巴'满'(-,(& S%-<(&藏 <'(-4,(& hS(-;F(2("札

克巴西喇卜'满S(=<('%+(<&藏 4+(4'F('03'+(< (两位班第有失职之过#理

藩院查康熙三年'(++. (

:

寺失火旧案!?根据三人口供!判处敦珠格隆等

人鞭一百#而根据批红!敦珠格隆免受笞杖!

=

其收赎&而另外两位班第则

依议鞭一百#由此可见!相较於顺治年间!康熙初年理藩院对於犯事喇嘛的

态度有所转变!即便是皇家寺院的僧人!亦不能自外於王法#而随理藩院法

制的逐渐完善!尤其是康熙六年.蒙古律例/的制订!清朝对於蒙古僧人的

控管!则愈趋严格#

@

%

áâv

*

��¹

+

1��!"2w_1xy

通过比较档案中的具体判例!可以发现康熙初年理藩院对於喇嘛的控

管!相较於顺治朝更
"

严格#而经过康熙六年 '(++) ("康熙三十五年

'(+,+ (两次编修! .蒙古律例/中关於僧人犯罪的条文也愈趋严密#乾隆

六年'().( (再次增修 .蒙古律例 /时!终於将关於喇嘛犯罪的罚则完善

化!独立而成*喇嘛例,#而乾隆.蒙古律例/中*喇嘛例,的创制!也进

而
"

嘉庆十六年 '(/(( (.理藩院则例 /中 *喇嘛事例 ,的基础#自此以

5=6ì=ï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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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清圣祖实
1

/- '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(理藩院题- $乌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罗卜臧

宜宁等称!伊师喇木占巴喇嘛!复转生於世!祈请往聚!议不
=

行#上曰- 5蒙古之

性!深信诡言!但闻喇嘛"胡土克图"胡必尔汗!不详其真
a

!便极诚叩头!送牲畜等

物!以
"

可以获福长生#至破荡家
$

!不以
"

意#而奸宄营利之徒!诈谓能知前生事!

惑
*

欺人!网取财帛牲畜!败坏佛教#诸蒙古笃信喇嘛!久已惑溺#家家供养!听其言

而行者甚
*

#应将此等诈称胡土克图者!严行禁止# 6%.清圣祖实
1

/!卷(.-!康

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庚申条!页*).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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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!清朝对於蒙古僧人的控管!可以
0

是逐步走向规章化#而这也正是.理

藩院题本/中喇嘛犯罪案例的制度背景#

在现存?业已出版的.理藩院满蒙文题本/中!笔者找到乾隆朝-,份与

蒙古僧人有关的犯罪案例#除去其中个
(

几件案例的犯罪当事人
"

班第!即

作
"

寺院衣服人口的庙丁!其馀的犯罪当事人多
"

具有正式身份的僧人#从

乾隆朝案件的犯罪类型来看!主要分
"

杀人与窃
C

牲畜这两项!这主要是因

"

上呈理藩院的案件多半
"

命
C

重罪!至於单纯的财
$

纠纷等细事!多半在

地方层级便已归结#然而值得注意的是!现存顺治"康熙年间的理藩院题

本!多半与喇嘛违法扩张寺院和僧人数量有关!其中?
8

有见到关於喇嘛杀

人与窃
C

牲畜的案例#相反地!乾隆朝-,份案件中!也
8

有任何一件与僧人

违法扩建寺庙和招收僧
*

相关的案例#就现存档案看来!顺治"康熙与乾隆

时期的喇嘛犯罪案件!不仅有数量上的区
(

!同样也有性质上的根本差?#

对此我们不禁要问!难道造成这种差?的原因!真的仅仅是理藩院档案佚失

等偶然因素吗)通过爬梳$

!

阁大库档案%!不难发现乾隆时期关於
!

属蒙

古之喇嘛所犯之命
C

重罪!除理藩院外!刑部也是重要的会审机构#然而在

现存$

!

阁大库档案%顺康年间的档案中!

/

找不到一件审理喇嘛的相关案

件#也就是
0

!现存理藩院与
!

阁档案中!同时缺乏顺治康熙年间关於喇嘛

所犯命
C

案件的档案&相反地!乾隆朝理藩院与
!

阁档案中!则相对保存大

量与蒙古僧人命
C

案件有关的档案#相较於顺治"康熙年间!乾隆朝蒙古僧

人命
C

案件数量的增加趋势!似乎很难单纯用档案散失等偶然因素来理解#

事实上此现象背後!应有制度性的
9

定因素#

笔者认
"

!乾隆年间喇嘛所犯命
C

案件在档案数量上的增长!实际上反

映了乾隆六年'().( (*蒙古律例1喇嘛例,的完善化#乾隆六年在独立划

分$喇嘛例%的同时!增修了其中第五条条文- $凡喇嘛等因事拘审!先革

退喇嘛再审!俟讯明无罪复其喇嘛# %

*<4

%这条条文!也正是乾隆以後清朝对

犯罪僧人处以$

?:

%的依据#

*<5

%所谓的
?:

!也正如同革除犯罪儒生的功

名!正式将蒙古僧人置於国法的权威之下#因此在.理藩院题本/与$

!

阁

大库档案%中!可以发现乾隆朝多数蒙古僧人的犯罪案例!整体而言?不像

&(.

Èì�

*<4

*<5

.蒙古律例/!卷((! *喇嘛例,!戌.#

如乾隆十八年'()*- (在察哈尔正
:

旗以及乌拉特中旗发生两起蒙古喇嘛窃
C

牲畜的案

例!均先将犯事喇嘛$褫
:

%" $革退 %#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! $

!

阁大库档

案%!登
1

号-')-/+("')-/*)#

!

"

#

$



顺康时期时常有法外开恩的情癋#从量刑上来看!蒙古地区僧人在
?:

之

後!其量刑与一般牧民?无显著区
(

#就.理藩院题本/中的僧人犯罪案例而

言!僧人
C

窃牲口的案例!视情节严重性!分
(

判处绞监候*=,

%!或者发配山东

与河南等地驿站役使*=-

%&如在
C

窃牲口过程中伤人!则可判处斩监候*=.

%#至

於命案方面!持械故杀*=/

%与殴毙人命*=0

%则分
(

判斩监候与绞监候&若命案被

害人甥癙等晚辈亲戚!则量刑
6"

笞杖"枷号*=1

%与徒流*=2

%#而 $

!

阁大库

档案 %刑部题本中的蒙古僧人犯罪案例!量刑也大体如此#但需要注意的

是!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!罪犯往往享有秋审
6

等的待遇!如乾隆十八

'()+- (年窃
C

牲口被判处绞监候的革退喇嘛!秋审之後则改
"

发给邻近王

公
"

奴#

*=3

%然而犯人
6

等的情癋!普遍存在於蒙古地区!?非僧人阶层所享

有的特殊待遇#整体而言!自乾隆朝*喇嘛例,的确立!进而对犯罪僧人实

施
?:

处分後!普通喇嘛?未享有司法特权!而相较於顺康时期!此後对喇

嘛法外开恩的情形也不复多见#

R

%

µ�

通过结合.理藩院题本/中所收
1

之喇嘛犯罪案例!以及清代.蒙古律

例/的演进!本文试图勾勒清朝对蒙古地区僧人的管制!以及背後所反映的

历史意义#满人虽然早在入关以前!便曾试图控管蒙古寺院的扩张与僧人的

行动!但考量到满蒙
!

部现实的社会基础!以及蒙古喇嘛作
"

沟通西藏政治

与宗教界的重要渠道!直到顺治年间清廷仍未建立针对蒙古僧人的独立制度

性规范#这点反映在顺治朝理藩院缺乏独立的审判机制!对於蒙古僧人违法

建寺收徒!其判
9

仍是参考礼部依据.明会典/所做出的
9

议#於此同时!

顺治朝理藩院对於蒙古僧人的管理!具有很
%

的策略性#对於亲近朝廷的格

鲁派人士!理藩院?不积极追究其过失!反而藉机
"

其开
O

#这点与外藩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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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局势未定!不无关#而进入康熙年间!理藩院的职能有一定的提升#随

清朝逐步掌握蒙"藏地区政情!理藩院对於熟悉西藏上层的高级喇嘛!亦能

题请惩处#与此同时!通过康熙六年 '(++) (与康熙三十五年 '(+,+ (两次

对.蒙古律例/所进行的大幅增修!理藩院也逐渐完善了对蒙古地区僧人的

制度性规范#然而值得注意的是!即便理藩院依照律例题请议处!康熙帝本

人对於犯事蒙古喇嘛仍多次法外开恩#除了上述所列举康熙朝 .理藩院题

本/中的案例之外!诸如曾代表清廷出使西藏!

/

协助第巴隐瞒五世达赖喇

嘛圆寂真相的丹巴色尔济与阿齐图格隆等人!康熙三十六年'(+,) (理藩院

原议绞监候*=4

%&以及参与废太子胤秖镇厌案中的喇嘛明佳噶卜楚!康熙四十

七年'()'/ (议凌迟处死!

*=5

%最终都在康熙帝的法外开恩下保全性命#而到

了乾隆六年.蒙古律例/中*喇嘛例,的确立!终於确立了理藩院审判蒙古

僧人的法源依据!而这也有可能是造成现存乾隆年间理藩院与
!

阁大库档

中!蒙古僧人相关命
C

案件数量较前代增加的原因之一#而自乾隆朝开始对

犯罪喇嘛进行
?:

之後!蒙古僧人的司法特权便一落千丈&与此同时!国法

与教法的权力天平也正一步步向朝廷倾斜#然而通过对清代蒙古法的知识考

掘!便能清楚认知到乾隆帝在.喇嘛
0

/中对於犯罪喇嘛$以王法治之!与

!

地齐民无?%的权力表述!?不适用於乾隆朝以前#不仅如此!理藩院与

!

阁等中央机构所留存的档案!所反映的主要仍是命
C

重案中国法与教法的

权力关#除去相对罕见而必须上呈的命
C

重案!蒙古地方衙门又是如何介

入财
$

纠纷等细事!进而与作
"

地方主要经济势力的蒙古寺院发生互动)利

用蒙古地方档案乃至寺院文书!重新检视国法与教法在地方日常生活中所发

生的毛细管作用!将是笔者下一步的写作目标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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